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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使命即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为我国建设

法治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尤其在大力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竭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社会对于

法律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加入WTO之后，随

着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提升，国际贸易纠纷随之增加，他国

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也日益增加。因此，现阶

段社会对于那些既懂法律又懂外语，并且熟悉WTO规则的高

端法律人才需求也随之提高。然而，与法律人才需求增加不

相适应的是高校培养的法学专业学生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就业率极低，专业对口就业学生比例更低。即使那些专业对

口就业的法科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也很难较快适应工

作，往往需要社会二到三年的再教育，才能胜任工作。法学

专业成为招生热门就业冷门专业，甚至被网络评选了“十大

垃圾专业”之一。由此引发了大量学者对于我国现阶段法学

教育的诟病和批判，同时也引发了学者的反思和检讨。 一、

缺乏律师参与的法学教育现状 法学教育具有职业教育的重要

特征，应围绕着培养优秀的法律职业人才而展开。在这个过

程中，自然少不了法律职业者的参与，尤其是律师的参与。

但现阶段我国的法学教育如同教育学家霍宪丹所描绘的一样

，“各法律职业不以经过系统正规的法学教育作为入门条件

或任职资格，各法律职业以在职人员的法律培训替代职前法

学教育；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各个环节没有自觉贯彻法



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部门的参与和引

导”。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缺乏律师的参与，给我国的

法学教育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国

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法学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教授过于

理论。 随着高校的扩大招生，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也得到较

大提升。当前，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超过600家。许多刚

刚升本的地方性院校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大量招收法学专

业学生。为了应对法学专业扩招，这些院校批量引进青年法

学教师。他们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到学校，从课堂到课堂

，本身社会阅历不够丰富，缺乏法律实际工作经验，因而采

用的授课方式即传统的讲授制，忽视案例教学。授课中偶尔

涉及到的案例也是从法院案例汇编或者案例教科书中抽取的

案例，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现在，在校法学专业学生普遍

反映的问题即是教师的教授过于理论，与现实问题无法很好

地结合，内容枯燥，无法充分接收教师所传达的抽象信息，

自己仿佛成了被动接受知识和记忆知识的机器。部分学生对

青年教师的授课内容不予认同，认为他们缺乏法律工作经验

。 学者朱苏力在其文章中指出，“法律从开始就是平凡的、

琐细的，甚至是俗气的，说穿了就是要争鸣于朝，争利于市

，用洋人的话说就是‘为权利而斗争’。也因此，法律强调

常人的理性，强调实践的理性。”]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有句经

典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也很好地概括了

法律的实践理性特征。但是，我国法学教育工作者基于其自

身素质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尽管有利于学生掌握法学基本概

念、原则、程序和逻辑，但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服务技

能，导致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脱节，背离了法律世俗与经验



的特征 （二）法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法律技能训练学时过少

。 教育部高教司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法学专业四年期间的人文素

质教育的内容包括：公共政治理论课、公共外语、公共计算

机、公共体育、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的学习几乎占了总

学分的95%以上，而实践教学所占学分比例不足5%。以武汉

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2005年底在法学院网上供教师

讨论的法学专业培养计划中，通识教育占总课时的27.3%，专

业基础课占总课时的45.3%，选修课占总课时的14%，而实践

环节仅占总课时的2.7%。北京大学法学院现行培养方案规定

，法学专业学生毕业总学分为140学分，必修课91学分，

占65%，选修课39学分，占28%，而实系仅2学分，占1.4%。 

这种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从事简单或辅助性法律

事务工作，缺乏实务操作技能，导致我国的法学教育出来的

学生层次较低，出现法律人才低层次饱和的状态。据统计，

自恢复高考以来，20多届法学本科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0%进入

司法系统工作，仅有10%进入律师行列。而进入律师行业的

人又有10%熬不过前三年。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法学教育严

峻的现实：因课程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欠

缺，而无法胜任法律职业工作。 （三）法学专业实习流于形

式，缺乏法律职业者的指导。 专业实习是法学实践教学环节

最为重要的一环，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受高校重视。然而

，现实中法学专业学生的实习却往往流于形式，效果欠佳。

1.实习时间过短，达不到培养法律技能的目的。多数高校法

学专业实习安排在第七学期，为期二个月。但二个月的实习

期显然太短，一个民事案件的处理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而刑案亦是如此。学生在二个月实习过程中，根本无法全过

程处理一宗案件，实习效果将大打折扣。 2.实习缺乏法律职

业者指导，效果不佳。绝大多数实习单位对实习学生并不进

行指导，而是安排其从事一些琐碎的杂务工作，而非精心指

导学生熟悉法律运作程序、法律工作技巧。学生通过实习也

收获甚少，根本达不到提升自身法律素养，培养法律职业技

能的目的。 3.学生敷衍，学校放任，单位放纵。学生实习期

间正是学生学习紧张，压力最大的时期，他们或忙于考研而

勤奋苦读，或疲于找工作四处奔走，或急于备考公务员而无

暇它顾。对于实习只能敷衍。学校因招生较多的缘故也无法

对学生进行集中学习，集中管理。单位亦觉得实习生不来乐

得清静，避免这帮涉世未深的学生帮倒忙。 二、国外法学教

育中律师的参与情况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 美

国法学院培养对象的主体是法律博士（Juries Doctor），他们

首先需取得一个非法律本科以上的学历。有的甚至已经取得

了其他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全国法学

院入学统一考试，通过者才能被法学院录取为J.D.学员。入学

后，学制三年，培养目标明确，即将来的律师。J.D.学位之后

，可再研读L.L.M.学位（Master of Law法学硕士）和S.J.D.学位

（Doctor of Justice Science法学博士）。在美国大多数法学院

的教师仅具有J.D.学位，但必须取得律师执照，具有丰富的律

师执业经验。 美国的法学院的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由律师

执业经验丰富的教师先将所需讨论的案例材料布置给学生，

并开列参考书，由学生做充分的准备，课堂上以学生为主进

行发言辩论。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创造性，并且通过学生自主地分析案例，进行法律推理，让



学生学会从具体案例演绎出一般原理，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

技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法学院兴起了诊所式法律教

育，即借鉴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让学生在

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带领下承办具体案件，进而来培养

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 由以上美国法学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

可以看出，律师在法学学生的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美国的检察官是由政府聘用的律师，法官则是从执业多年、

品德优良、无不良记录的优秀律师中选拔出来的。因此，美

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主体即律师，法学院培养学生的目标

即律师。因而，对于法学院教师的要求不是老学究，而是取

得律师执照，具有丰富的律师执业经验，能够熟练驾驭各种

法学案例，热心教育事业的律师。 （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

陆法系国家 德国大学本科开设法学专业，学制四年，培养目

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储备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为学生通

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做准备。大学期间，在课程形式上，

除了教授的集中授课外，还设置有练习课和专题讨论课。前

者主要是就相关领域中的案例进行讨论，使学生较早接触解

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讨论课主要由教授

主持，学生发言。通过以上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入法学领域

，使其具备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基本知识。这段时期

的学习, 也非常重视实践教学, 按照《德国法官学》的要求, 学

生应当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审判实习、法律咨询服务等实践教

育活动, 以获得基本实际经验。 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的学生

就可以进入法学教育的第二阶段，即职业预备期。这种将职

业素质培养融于法学教育的体制，正是德国的特色所在。处

于这一阶段的学生被称为候补文官。见习为期两年，期间学



生在法院、检察院、政府机构、律师事务所、立法机构、公

证处等部门进行实习，参加司法工作实践，培养独立判断、

独立工作的法律职业工作能力。在见习期结束以前，他们必

须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如果通过这次考试，就可以成为一

名完全法律人。 德国这种“两站式”培养模式，一方面使法

律专业的学生通过讲授学习掌握了法学的理论知识；另一方

面体现了法学实践性较强的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这种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可以较快适应现实的法律工作，

同时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在这两个阶段的培养过程中，律

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第二个阶段，律师在指导学生

的见习，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及职业道德中发挥了积极影响

。 三、我国律师应在法学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律师应

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智力资源。 目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课

程部分趋向理论，部分趋向实践。对于不同性质的课程，授

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的选择都应不同。对于理论课程，比如《

法理学》、《法制史》、《法律逻辑学》可由法学教授主讲

；而对于实践性较强其他法律课程，则可由法学老师和在该

领域有专长的知名律师联合授课。广西区内很多高校法学院

系都与知名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合作关系，许多知名律师被大

学聘为“客座教授”、“特聘专家”，让他们走进大学校园

，登上大学讲台，为法学学生讲授法律制度，主持案例分析

，点评模拟法庭，开设专题讲座。例如：作为桂东南唯一一

座高等学府--玉林师范学院就聘请纳百川律师事务所主任蒙

世南律师为“特聘专家”，让蒙律师与学校老师共同主讲《

合同法》，并开展其他丰富多彩的法学教学活动，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 国内院校成功开展高校与律师合作，积极利用律



师的智力资源为改善法学教育，达到较大影响力的要数中国

政法大学举行的《中国名律师讲坛》。讲坛定期聘请全国知

名大律师举办讲座和演讲，旨在为中国律师营造一个良好的

舆论空间和法治环境，推动中国律师走向社会，让社会了解

中国律师，弘扬法治精神，培育完美的公民品格，使社会永

远处在理性与进步之中。讲坛的听众主体为在校法学学生，

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法学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首先

此讲坛具有示范效应，其他大学和地区可以效仿。其次，可

以充分利用律师的智力财富，将律师的成功执业经验也职业

技巧和盘托出，供业界和学生分享。最后，可以让法学学生

有机会聆听到来自法律职业者对于法律的理解，领略大律师

的风采，为他们指明努力的方向。 律师的智力资源引入高校

法学教育即可以改善法学教师缺乏法律工作经验的现状，带

来法学教学方式的变革，由以往纯粹的讲授制，变为现在的

讲授制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授课方式；亦可以让法学学生尽

早接触法律职业工作者，增加学生对律师授课的认同度；还

可以让学生明白学习目标和目的，增加学习动力。 （二）律

师应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主导者。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发

端于20世纪初的东欧国家，成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

所谓诊所式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让学生亲自进行法律援助

案件的代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实现法律职

业素质的部分养成。该教学模式，教学主体必须是具有一定

司法实践经验的老师，教学对象是法学院高年级在校生，教

学目的为培养学生形成法律职业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掌握

以律师为代表的法律从业人员应该掌握的最基本的技能。 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问题。由于法学院的教师如前所述，



大多缺乏法律工作经验，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其次, 学生承

办具体案件, 没有律师的身份, 不可能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活

动，只能代书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实践行动受限. 再次, 因

为学生法律援助案件，收费甚微，往往入不敷出，导致经费

困难,制约了该项活动的开展。最后，学生作为提供法律服务

的主体，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赖，案源有限。目前开展该项

活动的高校只有十多所, 但多处于停顿状态。 但律师成为高

校法律诊所教育的主导者后，以上问题都迎刃而解。诊所的

案源不用担心，学生的指导也有保障，而且可以确保法律服

务的质量，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当然，所取得的教学

效果也绝非律师缺位时可比。 （三）律师应成为实习律师岗

前培训的主体。 实习律师岗前培训应该属于大学法学教育的

继续，主要指经过系统法学学习之后的学生顺利通过了全国

统一司法考试，并立志从事律师职业，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

一年期间，所接受的由各地律师协会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律

师职业道道、执业技巧和执业技能的培训。《申请律师执业

人员实习管理规则（试行）》于2007年3月1日起实施，其中

规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在为期一年的实习过程中，必须参

加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培训的形式包括请地方知名律师开设

专题讲座、旁听法庭庭审、参观知名律师事务所等。 知名律

师结合自己的业务专长以及多年的从业经验，将相关法律制

度融入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件中，深入浅出直观形象地讲授给

实习律师，教学效果自然相当不错。比如广西区律师协会组

织的全区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集中培训暨第十期上岗培训班，

主讲人大多是广西区的资深律师，比如广西区律师协会会长

刘晰、王莹文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莹文、同望律师事务所主任



黄强光、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国等等。培训结束后

，学员普遍反映律师的专题讲座语言精彩，内容适用，受益

匪浅。因此，律师作为实习律师岗前培训的主体应成为一种

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律师除了以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来维

护当事人的利益以谋求生存之外，还应肩负社会责任，关心

公益事业。法律人才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

动者，因此，诚如孙晓楼所言“一国法律教育之得失，有关

于国家法治的前途”]。所以,律师应从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关

注法学教育，走进法学校园，参与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

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徐德红、蒙世南，纳百川律师事务

所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